
1

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川01 清申11 号

申请人：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西

城区西长安街甲1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胡鹏斌，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于欣悦，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金凤，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四川融信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成都市总府街31
号四川宾馆350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梁昌飞，董事长。

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航空资管公司）

以其系四川融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信公司）股东，融信

公司发生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解散事由，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

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融信公司进行清算。本院立案

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并组织了听证。本案现已审查

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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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初步审查查明：融信公司成立于1994 年4 月12 日，

法定代表人为梁昌飞，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 000 万元，主体类型

为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，

住所地为成都市总府街31 号四川宾馆350 房。工商登记信息显

示，融信公司2 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已实际缴纳，其中万康集团

（美国）金融有限公司持股30%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持股25%，
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持股20%，成都市电信局工程总公司持股10%，
四川华能实业公司持股10%，四川奔腾信息产业公司持股5%。

2009 年6 月19 日，因融信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年检，

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川工商处字[2009]第 9121 号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，决定吊销其营业执照。

另查明，2002 年7 月14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作出

《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国函

〔2002〕62 号），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，联合中国航空总

公司和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等企业共同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。

2003 年9 月29 日，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作出《关于实施中国航

空集团公司国有资产内部资产划转的通知》（中航集团发〔2003〕
115 号），决定将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持有的融信公司的20%股
份划转至航空资管公司名下。

本院认为，关于申请人主体资格，经查明，原中国西南航空

公司持有融信公司20%股权，后经国务院批复及中国航空集团公

司内部资产划转，该股份已由申请人航空资管公司取得。据此，

申请人系融信公司合法股东，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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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申请强制清算的主体资格。融信公司登记住所地在本市范围

内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修订）第二百二十九条、

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

正）第七条规定，公司发生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解散事由，应

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，公

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公司股东可以申请人民法

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融信公司已被吊销营业

执照，无证据证明其已按法律规定成立清算组进行自行清算，航

空资管公司作为融信公司股东，申请对融信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

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修

订）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七条、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受理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四川融信投资有限

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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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李 盈 昊
审  判  员   赵 云 平
审  判  员   董 美 伶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

书  记  员   石    睿


